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经济法学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经济法学刊>>

13位ISBN编号：9787301158050

10位ISBN编号：730115805X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时间：蔡从燕、 陈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0出版)

作者：陈安 编

页数：31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经济法学刊>>

前言

《国际经济法学刊》（简称《学刊》，原名《国际经济法论丛》）是全国性、开放性的国际经济法专
业优秀学术著述的汇辑，是国际经济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笔耕的园地、争鸣的论坛和“以文会友”的平
台。
其宗旨是：立足我国改革开放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和最新
研究成果，深入研究和探讨国际经济关系各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开展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推动我
国国际经济法教学与科研的发展，并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法律实践以及我国的涉外经济立法、决
策和实务操作，提供法理依据或业务参考。
《学刊》系“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学术数据来源集刊。
《学刊》每年出版一卷，每卷四期，本期为《学刊》第16卷第3期，本期共设本期特稿、“国际经济新
秩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专题研究、国际投资法、国际税法以及学术书评等五个栏目。
2008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拒绝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第13464／MS／JB／JEM号仲裁裁决，该
案是自1995年我国对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实行内部报告制度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同意以公共政策
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在仲裁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本刊编辑部特别邀请最高人民法院主
管副院长万鄂湘教授与该案承办法官于喜富博士对该案进行了深入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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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拒绝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第13464／MS／JB／JEM号仲裁裁决
，该案是自1995年我国对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实行内部报告制度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同意以公共
政策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在仲裁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本刊编辑部特别邀请最高人民法
院主管副院长万鄂湘教授与该案承办法官于喜富博士对该案进行了深入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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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期特稿中国法院不予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第13464／MS／JB／JEM号裁决述评“国际经济新秩
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专题研究从国际经济新秩序之外看国际经济新秩序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在构
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兼论与时俱进，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对外二十八字方针”国际社会
“社会化”进程中的国际秩序中国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构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必要反思与中国的战略定位国际经济新秩序与中国的选择：变与不变“二十国集团”与国际经济新
秩序的建构国际投资法中国双边投资条约政策与定位的实证分析投资条约中保护伞条款的解释国际投
资仲裁中危急情况的适用——以阿根廷所涉国际投资仲裁为例国际税法常设机构利润税——争议与反
思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税制先决不确定性研究学术书评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基石之作——评《陈安论国
际经济法学》附录《国际经济法学刊》稿约《国际经济法学刊》书写技术规范(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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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申请利润损失。
理由是：第一，由于被申请人的诉讼行为和第一起诉讼的强制执行，被申请人迫使共同申请人失去了
特定的利润。
第二，共同申请人有权就利润损失获得赔偿，共同申请人保留在程序进行的适当时间确定本请求具体
数额的权利。
（4）请求明确裁决在中国法院诉讼中判令的租金不能支付。
理由是，被申请人依据伪造文件提起诉讼，非法收回了其在合资公司的出资，违反了对共同申请人的
义务。
因此，共同申请人请求仲裁庭明确裁决合资公司不应支付任何一起诉讼中确定的租金。
（5）请求明确裁决责令被申请人撤回诉讼请求。
理由是：第一，诉讼中的争议涉及合资公司的合资者对被申请人依据合资合同投入合资公司的部分财
产如何对待的分歧，因此，它们是“源于合同的履行或者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因此应落人合同第58
条包含的ICC仲裁条款的范围。
第二，共同申请人请求仲裁庭裁令ICC仲裁院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源于合资合同争议的排他性的
解决场所，并裁令被申请人撤回其在诉讼中的所有请求。
（6）请求赔付在诉讼中进行抗辩花费的所有费用。
第一，被申请人违反对共同申请人的义务开始并维持诉讼，迫使共同申请人对诉讼请求进行抗辩，迄
今已花费3.5万美元。
第二，因此，共同申请人请求赔付这些费用。
（7）请求宣布被申请人严重违约，合资公司应视为终止。
通过开始并维持诉讼，被申请人违反了合资合同第58条，并导致合资公司无法继续运营或实现合同设
定的经营目的。
因此，请求裁令合资公司终止。
（8）请求赔付与本仲裁相关的所有费用。
共同申请人请求裁令被申请人承担共同申请人因本仲裁花费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ICC仲裁受理
费，管理费，仲裁员、专家、顾问、证人和法律顾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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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6卷第3期200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本期要目万鄂湘、于喜富：中国法院不予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第13464／MS／JB／JEM号裁决述
评陈安：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车丕照：国际社会“社会化”进程中的国际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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